
 
 
 
 
 

名  稱：大學法施行細則 (民國 95 年 08 月 16 日 修正) 
    

第 6 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施行前已聘任現仍在職之公立 

大學校長，其任期應至聘期屆滿為止。依本法第九條第六項規定產生之校 

長，其任期依各大學原有規定辦理。但續聘之任期均為四年。 

 
 


